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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辛集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
辛编办〔2022〕1 号

中共辛集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做好2021年度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工作的

通 知

市直各部门，各有关事业单位：

按照《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

及《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

则》）有关规定和要求，为做好 2021 年度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

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范围和时间

凡在辛集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、辛集市行政审批局和河北

辛集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办理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的

单位，均要参加 2021 年度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工作。2021 年



— 2 —

度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工作从 2022 年 1 月 1 日开始，到 2022

年 3 月 31 日结束。

二、提交材料

（一）《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》；

（二）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正本或副本；

（三）登记管理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文件。

三、报告程序

（一）事业单位法人要按照《条例》《实施细则》和《事业

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》规定的事项，对 2021 年度工作进行全面自

我检查。

（二）事业单位使用《事业单位网上登记管理专用光盘》或

使用二维码登录系统，下载《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》，填写

完成后报送举办单位进行保密审查，由举办单位签署保密审查意

见（意见格式为“符合保密相关规定，同意公示。”）、负责人

签字并加盖举办单位公章。

（三）事业单位从网上提交《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》，

将经过保密审查的年度报告书（纸质版）和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

扫描或拍照上传，一并提交至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系统。事业单位

应保证经过举办单位保密审查的年度报告书内容（纸质版）与系

统中提交的年度报告书内容一致，若不一致，将予以退回，事业

单位改正后重新提交。

（四）《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》提交后，事业单位应通

过系统认真查看提交状态，提交状态显示“已提交”为提交成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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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提交成功后事业单位应通过系统查看回复信息，回复

信息显示“申请材料不合格”的，按照回复信息要求补正或修改；

回复信息显示“年度报告工作报送完成”，说明年度报告工作完

成。

（六）不宜对外公开年度报告书内容的事业单位，应将经举

办单位保密审查的《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》（纸质版）面交，

不再扫描上传。网上提交年度报告书时，在“举办单位意见”栏

目中，填写“经审查，不宜公开”。

四、《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》填报要求

（一）《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》封面要求加盖事业单位

公章，“法定代表人”一栏需由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名，不得他人

代签或打印。

（二）对《条例》和《实施细则》有关变更规定的执行情况

一栏填写：

1、2021 年度有无办理变更登记，如有变更，填写变更事项，

如无变更事项，填写“无”。

2、有无未按时限规定报送年度报告或申请相关登记事项情

形，如实填写。

（三）“开展业务活动情况”一栏填写 2021 年度履行机构编

制规定、《章程》情况，党组织工作情况，在党的领导下按照登

记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的具体业务情况，字数不少于 500 字。

（四）“经费来源”：全额拨款和差额拨款的选择“财政补

助”；其余的选择“非财政补助”。“补充经费来源”按实际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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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经费来源”填写，如财政性资金基本保障等。

（五）受奖惩和有关评估情况：填写单位 2021 年度受奖惩和

有关评估的具体情况，没有的填写“无”。

（六）接受捐赠及其使用情况：填写单位 2021 年度接受捐赠

资助的数量、方式、使用方向和使用结果等，没有接受的填写“无”。

（七）从业人数：填写实有在职人数，包括按照国家有关规

定通过签订（一年以上）劳动合同录用的人员（不含离退休返聘

人员、短期临时工、季节工以及未按有关规定招用的人员等）。

（八）“举办单位意见”一栏要求举办单位签署保密审查意

见、日期后，由负责人签字并加盖举办单位公章。

（九）《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》要求Ａ4 纸型正反面打

印。

（十）《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》纸质版，由事业单位自

行存档，以备抽查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是根据《条例》和《实施细则》的规

定建立的法定程序报告制度。实施年度报告制度，有利于全面了

解事业单位的活动情况、生存状态和发展趋势，促进事业单位的

自我规范，增强社会责任感。

各有关部门接此通知后，要及时将通知传达到所属事业单位

和具体办理工作人员，对年度报告工作做出安排，并对所属事业

单位填报的《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》认真审核把关。为保障

人民群众知情权和监督权，促进事业单位提高公益服务水平，20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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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报告工作结束后，市委编办将在“辛集市机构编制网”上公

开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，对未按时报送年度报告的事业单位法

人予以通报并责令整改，同时形成信用信息在“信用河北”网站

公示。

地 址：辛集市市府街 1 号市政府院内 4 号楼 314 室

联系人：赵华 13582331688

附件：《事业单位法人年度报告书》样表

中共辛集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2022 年 1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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